
附件1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执行数 2023年预算数
预算数比上年执

行数增长%

一、税收收入 45,855 51,000 11.2%

   增值税 19,198 25,370

   企业所得税 6,237 5,550 -11.0%

   个人所得税 2,866 1,571

   资源税 1 1

   城市维护建设税 4,483 4,400 -1.9%

   房产税 3,903 3,400 -12.9%

   印花税 970 1,100 13.4%

   城镇土地使用税 2,081 2,198 5.6%

   土地增值税 2,567 3,200 24.7%

   车船税 2,023 2,000 -1.1%

   耕地占用税

   契税 1,517 2,200

   烟叶税

   环境保护税 9 10 11.1%

   其他税收收入

二、非税收入 2,928 3,990

   专项收入 1,898 2,070 9.1%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25 30 20.0%

   罚没收入 61 50 -18.0%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5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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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执行数 2023年预算数
预算数比上年执

行数增长%

   捐赠收入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867 1,820

   其他收入 20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48,783 54,990 12.7%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 2,700

转移性收入

   返还性收入 -2,774 -2,774

   转移支付收入 13,916 28

   上年结余收入 21 885

   调入资金 2,838

   接受其他地区援助收入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72

各 项 收 入 合 计 65,756 5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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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执行数 2023年预算数
预算数比上年执

行数增长%

一、一般公共服务 22,149 10,527

二、外交支出

三、国防支出

四、公共安全支出

五、教育支出

六、科学技术支出 1,622 3,245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95 391 -1.0%

九、卫生健康支出 180 157 -12.8%

十、节能环保支出 665 784 17.9%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5,950 12,425

十二、农林水支出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十四、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1,981 224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624

十六、金融支出 137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八、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867 686 -20.9%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二十一、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765 912 19.2%

二十二、预备费 420

二十三、债务付息支出 266 257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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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执行数 2023年预算数
预算数比上年执

行数增长%

二十四、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3

二十五、其他支出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34,980 30,652 -12.4%

转移性支出 26,941 22,477

    上解支出 26,941 22,477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补充预算周转金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2,950

年终结转 885

各 项 支 出 合 计 61,921 5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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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预算数 2023年预算数
比上年预算数增

长%

一、一般公共服务 23,843 10,527

   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10,150 6,466

     行政运行 2,255 1,808 -19.8%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4,837 2,575

     事业运行 283 366 29.3%

     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支出

2,775 1,716

   发展与改革事务 90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5

     其他发展与改革事务支出 85

   财政事务 50 111

     信息化建设 30 30

     财政委托业务支出 20 81

   税收事务 935 631

     其他税收事务支出 935 631

   商贸事务 10,423 2,341

     招商引资 10,423 2,341

   群众团体事务 52 56 7.7%

     工会事务 5 12

     其他群众团体事务支出 47 44 -6.4%

   组织事务 188 436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4

     其他组织事务支出 184 436

   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 28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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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预算数 2023年预算数
比上年预算数增

长%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5 38

     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 3 3

   市场监督管理事务 510 225

     行政运行 105 113 7.6%

     市场主体管理 19

     市场秩序执法 263

     食品安全监管 10

     其他市场监督管理事务 113 112 -0.9%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417 220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417 220

二、外交支出

三、国防支出

四、公共安全支出

五、教育支出

六、科学技术支出 1,470 3,245

   技术研究与开发 4

     其他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 4

   科技条件与服务 180

     科技条件专项 180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1,290 3,241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1,290 3,241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71 391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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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预算数 2023年预算数
比上年预算数增

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61 13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50

     综合业务管理 5 10

     劳动保障监察 3

     其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支出 3 3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400 378 -5.5%

     行政单位离退休 73 86 17.8%

     事业单位离退休 5 5

     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 15 18 20.0%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04 179 -12.3%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03 89 -13.6%

   抚恤 10

     死亡抚恤 10

九、卫生健康支出 175 157 -10.3%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75 157 -10.3%

     行政单位医疗 92 71 -22.8%

     事业单位医疗 19 25

     公务员医疗补助 64 56 -12.5%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 5

十、节能环保支出 672 784 16.7%

   环境保护管理事务 32 67

     生态环境保护宣传 13

     生态环境保护行政许可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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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预算数 2023年预算数
比上年预算数增

长%

     其他环境保护管理事务支出 1 55

   环境监测与监察 10 109

     建设项目环评审查与监督 38

     其他环境监测与监察支出 10 71

   污染防治 462 581 25.8%

     固体废弃物与化学品 570

     其他污染防治支出 462 11

   能源节约利用 12

     能源节约利用 12

   污染减排 80 5

     生态环境执法监察 80 5

   其他节能环保支出 88 10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11,416 12,425 8.8%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242 527

     城管执法 242 527

   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 80 270

     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 80 270

   城乡社区公共设施 5,057 6,784

     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3,741 4,980

     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 1,316 1,804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3,201 3,482 8.8%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3,201 3,482 8.8%

   建设市场管理与监督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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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预算数 2023年预算数
比上年预算数增

长%

     建设市场管理与监督 101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2,836 1,261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2,836 1,261

十二、农林水支出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十四、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224

   工业和信息产业监管 24

     产业发展 24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 200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 200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624

   商业流通事务 24

     其他商业流通事务支出 24

   其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600

     其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600

十六、金融支出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八、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906 686 -24.3%

   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 660 501 -24.1%

     公共租赁住房 660 501 -24.1%

   住房改革支出 246 185 -24.8%

     住房公积金 246 185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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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预算数 2023年预算数
比上年预算数增

长%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二十一、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805 912 13.3%

   应急管理事务 75 65 -13.3%

     行政运行 10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0 10

     安全监管 25 25

     应急管理 10

     其他应急管理支出 30

   消防事务 730 847 16.0%

     行政运行 630 547 -13.2%

     消防应急救援 100 300

二十二、预备费 600 420 -30.0%

二十三、债务付息支出 268 257 -4.1%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付息支出 268 257 -4.1%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付息支出 268 257 -4.1%

二十四、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4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4

二十五、其他支出 40,630 30,652 -24.6%

- 10 -



单位：万元

经济科目名称 2023年预算数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2,320

  工资奖金津补贴 1,475

  社会保障缴费 395

  住房公积金 172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278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452                       

  办公经费 345                       

  会议费 10                        

  培训费 20                        

  专用材料购置费

  委托业务费  

  公务接待费 59                        

  因公出国（境）费用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6                        

  维修(护)费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2                         

机关资本性支出 50

  设备购置 50

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486                       

  工资福利支出 486                       

  商品和服务支出

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                       

  资本性支出(一)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90                        

  社会福利和救助

  离退休费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90                        

支  出  合  计 3,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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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预算数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

国防支出

……

公共安全支出

……

教育支出

……

科学技术支出

……

文化旅游教育与传媒支出

……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

卫生健康支出

……

节能环保支出

……

农林水支出

……

交通运输支出

……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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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预算数

……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

金融支出

……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

住房保障支出

……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

债务付息支出

合计

注：玉溪高新区无该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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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乡镇 合计 税收返还 转移支付

一、提前下达数

二、预算数

注：玉溪高新区无该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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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增、减金额 增、减幅度

合计
107.4 75.4 -32 -29.80%

1.因公出国（境）费

2.公务接待费
83.4 59.4 -24 -28.78%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24 16 -8 -33.33%

其中：（1）公务用车购置费

      （2）公务用车运行费
24 16 -8 -33.33%

比上年增、减情况

注：
一、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
。（1）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2）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
动车辆，包括领导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3）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  
二、“三公”经费增减变化原因说明:根据实际需求及中央、省、市过紧日子的要求进行压缩。因此本年度较上年度下降。

项目 2022年预算数 2023年预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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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执行数 2023年预算数
预算数比上年执

行数增长%

一、农网还贷资金收入

二、海南省高等级公路车辆通行附加费收入

三、港口建设费收入

四、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入

五、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六、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52,811 58,570 10.9%

  土地出让价款收入 52,811 58,570 10.9%

  补缴的土地价款

  划拨土地收入

  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

  其他土地出让收入

八、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九、彩票公益金收入

  福利彩票公益金收入

  体育彩票公益金收入

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222 500

十一、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收入

十二、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收入

十三、车辆通行费

十四、污水处理费收入

十五、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
费用

十六、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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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执行数 2023年预算数
预算数比上年执

行数增长%

十七、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53,033 59,070 11.4%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 6,300

转移性收入 1,654

  政府性基金转移收入 1,070

     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 1,070

     抗疫特别国债转移支付收入

   上年结余收入 584 702

各 项 收 入 合 计 60,987 59,07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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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预算数 2023年预算数
比上年预算数增

长%

一、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三、节能环保支出

四、城乡社区支出 62,017 57,18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62,017 53,808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21,436 18,721 -12.7%

      城市建设支出 50 -100.0%

      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
支出

40,531 35,087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3,380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3,380

五、农林水支出

六、交通运输支出

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八、其他支出

九、债务付息支出 1,075 1,036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债务付息支出 1,075 1,036 -3.6%

十、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8 9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债务发行费用
支出

8 9 12.5%

十一、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政 府 性 基 金 支 出 63,100 58,233 -7.7%

转移性支出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7,500 1,000 -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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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预算数 2023年预算数
比上年预算数增

长%

上年结转对应安排支出 539

各 项 支 出 合 计 70,600 59,772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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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预算数 2023年预算数
比上年预算数增

长%

一、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三、节能环保支出

四、城乡社区支出

五、农林水支出

六、交通运输支出

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八、其他支出

九、债务付息支出

十、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十一、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本年支出小计

注：玉溪高新区无此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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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执行数 2023年预算数
预算数比上年执

行数增长%

  利润收入

     电力企业利润收入

     运输企业利润收入

     投资服务企业利润收入

     贸易企业利润收入

     建筑施工企业利润收入

     房地产企业利润收入

     医药企业利润收入

     农林牧渔企业利润收入

     军工企业利润收入

     转制科研院所利润收入

     地质勘查企业利润收入

     卫生体育福利企业利润收入

     教育文化广播企业利润收入

     科学研究企业利润收入

     机关社团所属企业利润收入

     金融企业利润收入（国资预算）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利润收入

  股利、股息收入

     国有控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国有参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金融企业股利、股息收入（国资预算）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股利、股息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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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执行数 2023年预算数
预算数比上年执

行数增长%

  产权转让收入

     国有股权、股份转让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产权转让收
入

  清算收入

     国有股权、股份清算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清算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清算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收 入

转移性收入

上年结转

各 项 收 入 合 计

注：玉溪高新区2023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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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执行数 2023年预算数
预算数比上年执

行数增长%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三供一业”移交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办职教幼教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改革成本支出

    离休干部医药费补助支出

    其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支出

    公益性设施投资支出

    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发展支出

    生态环境保护支出

    其他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项）

  金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其他金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项）

全 省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支 出

转移性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

调出资金

结转下年

各 项 支 出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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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合  计

注：玉溪高新区无此项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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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预算数

合  计

注：玉溪高新区无此项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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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执行数 2023年预算数
预算数比上年执

行数增长%

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其中：保险费收入

          利息收入

          财政补贴收入

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其中：保险费收入

          利息收入

          财政补贴收入

三、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其中：保险费收入

          利息收入

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其中：保险费收入

          利息收入

          财政补贴收入

五、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其中：保险费收入

          利息收入

          财政补贴收入

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其中：保险费收入

          利息收入

          财政补贴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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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执行数 2023年预算数
预算数比上年执

行数增长%

七、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其中：保险费收入

          利息收入

          财政补贴收入

收 入 小 计

  其中：保险费收入

        利息收入

        财政补贴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下级上解收入

收 入 合 计

注 ： 玉 溪 高 新 区 无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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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执行数 2023年预算数
预算数比上年执

行数增长%

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其中：待遇支出

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
出

    其中：待遇支出

三、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其中：待遇支出

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其中：待遇支出

五、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其中：待遇支出

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其中：待遇支出

七、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其中：待遇支出

支 出 小 计

    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补助下级支出

上解上级支出

支 出 合 计

注：玉溪高新区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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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债务 专项债务 一般债务 专项债务

公  式 A=B+C B C D=E+F E F

玉溪高新区 3.96 0.81 3.15 3.715 0.745 2.97

地   区

    2.本表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后二十日内公开。

单位：亿元

2022年债务限额 2022年债务余额预计执行数

注：1.本表反映上一年度本地区、本级及分地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预计执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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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债务 专项债务 一般债务 专项债务

公  式 A=B+C B C D=E+F E F

  昆明市

    昆明市本级

    五华区

    盘龙区

„„

注：1.本表反映上一年度本地区、本级及分地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预计执行数。

    2.本表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后二十日内公开。

地   区

（以昆明市为例）

单位：亿元

2022年债务限额 2022年债务余额预计执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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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元

项    目 预算数 执行数

一、2021年末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实际数 0.77 0.77

二、2022年末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 0.81 0.81

三、2022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发行额

   中央转贷地方的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2022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发行额

四、2022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额 0.30 0.30

五、2022年末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预计执行数 0.75 0.75

六、2023年地方财政赤字

七、2023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 0.81 0.81

注：1.本表反映本地区上两年度一般债务余额，上一年度一般债务限额、发行额、还本支出及余额，本年度财政赤字及一般
      债务限额。
    2.本表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后二十日内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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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元

项    目 预算数 执行数

一、2021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实际数 3.09 3.09

二、2022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限额 3.15 3.15

三、2022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额

四、2022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额 0.75 0.75

五、2022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预计执行数 2.97 2.97

六、2023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新增限额

七、2022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限额 3.15 3.15

注：1.本表反映本地区上两年度专项债务余额，上一年度专项债务限额、发行额、还本额及余额，本年度专项债务新
      增限额及限额。
    2.本表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后二十日内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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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元

项    目 公式 本地区 本级

一、2022年发行预计执行数 A=B+D 0.90 0.90

（一）一般债券 B 0.27 0.27

   其中：再融资债券 C 0.27 0.27

（二）专项债券 D 0.63 0.63

   其中：再融资债券 E 0.63 0.63

二、2022年还本预计执行数 F=G+H

（一）一般债券 G 0.30 0.30

（二）专项债券 H 0.75 0.75

三、2022年付息预计执行数 I=J+K

（一）一般债券 J 0.03 0.03

（二）专项债券 K 0.11 0.11

四、2023年还本预算数 L=M+O 0.10 0.10

（一）一般债券 M

   其中：再融资

      财政预算安排 N

（二）专项债券 O 0.10 0.10

   其中：再融资

      财政预算安排 P 0.10 0.10

五、2023年付息预算数 Q=R+S

（一）一般债券 R 0.03 0.03

（二）专项债券 S 0.10 0.10

注：1.本表反映本地区上一年度地方政府债券（含再融资债券）发行及还本付息支出
      预计执行数、本年度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支出预算数等。
    2.本表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后二十日内公
      开。

- 33 -



- 34 -



公  式 本地区 本级 下级

一、2022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A=B+C

B

C

D=E+F

E

F

二、提前下达的2023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其中： 一般债务限额

       专项债务限额

注：本表反映本地区及本级年初预算中列示提前下达的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情况，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后
二十日内公开。

单位：亿元

项目

其中： 一般债务限额

       专项债务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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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主管部门 债券性质 债券规模

1

2

...

单位：亿元

注：本表反映本级当年提前下达的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使用安排，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后二十
日内公开。

如：农村公路、市政
道路等

如：土地储备、政府
收费公路、棚改等

一般债券

专项债券

- 36 -



单位名称、项目名
称

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指标内容

1 2 3 4 5 6 7 8 9 10

    玉溪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局

      债务风险应急处置
经费

2023年玉溪高新区管委会到期债务风
险5100万元，需申请政府性基金预算
资金用于偿还。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债务本金偿还额 <= 44000000 元 定性指标
2023年到期债
务本金额

债务利息偿还额 <= 7000000 元 定性指标
2023年到期债
务利息额

时效指标

债务本金偿还时限 <= 10 年-月-日 定性指标 还本到期日
债务利息偿还时限 <= 10 年-月-日 定性指标 利息到期日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债务风险处置率 >= 90 % 定性指标

实际债务风险
处置额/当年到
期债务应处置
额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 >= 90 % 定性指标 满意度评价值
      偿还市土储中心借
款资金

按照借款协议约定，偿还2023年到期
债务本息1000万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偿还债务本金额 <= 900 万元 定性指标
借款协议约定
到期还本金额

偿还利息金额 <= 100 万元 定性指标
借款协议约定
到期利息金额

时效指标

偿还本金时限 <= 10 天 定性指标
借款协议约定
到期还款期限

偿还利息时限 <= 10 天 定性指标
借款协议约定
到期还款期限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债务履约率 <= 80 % 定性指标
实际履约金额/
到期履约金额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债权人满意度 >= 90 % 定性指标 满意度评价

      出口退税资金池专
项资金

玉溪高新区管委会向市工信局借入
200万元资金用于出口退税资金池，
资金已到偿还期限，需安排政府性基
金预算给予偿还。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到期债务本金偿还数 <= 20000000 元 定性指标
到期债务本金
偿还计划数

质量指标

按期偿还率 >= 100 % 定性指标
按期偿还本金
数/应偿还本金
数

时效指标

偿还时效 <= 1 年 定性指标
年内是否完成
偿还任务数额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政府信用评价 <= 100 分 定性指标

90分以上优
质，70-89分为
良好，60-69为
差，60分以下
为风险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 <= 100 % 定性指标
债券人对债务
偿还情况满意
度评分

      政府性一般债务经
费

预算年度绩效目标：偿还2023年一般
债务到期利息、兑付服务费257.3万
元，项目资金按照2023年政府性一般
债务余额表中到期应付金额、到期日
期偿还，做到不发生债务违约，维护
好政府信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一般债务付息金额 = 2572000 元 定性指标
月度到期应付
利息

一般债务兑付服务费
金额

= 1000 元 定性指标
月度到期应付
服务费金额

时效指标
一般债务付息时限 <= 10 年-月-日 定性指标 到期付息日
一般债务服务费支付
时限

<= 10 年-月-日 定性指标 到期付费日

成本指标

一般债务成本率 <= 4 % 定性指标
当年付息额/当
年一般债务金
额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一般债务风险等级 <= 橙色 级 定性指标
债务风险等
级：绿、黄、
橙、红

一般债务化解率 >= 10 % 定性指标

当年一般债务
偿还额/当年一
般债务到期金
额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 >= 80 % 定性指标 满意度评价值

      政府性专项债务经
费

预算年度绩效目标：偿还2023年专项
债务到期本金8200万元、利息
1035.1万元、兑付服务费0.47万元
、发行登记服务费9.1万元，项目资
金按照2023年政府性专项债务余额表
中到期应付金额、到期日期偿还，做
到不发生债务违约。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专项债务还本金额 = 8200 万元 定性指标 到期应付本金
专项债务付息金额 = 1035.1 万元 定性指标 到期应付利息
专项债务兑付服务费
金额

= 0.5 万元 定性指标
到期应付服务
费金额

专项债务发行登记服
务费

= 9.1 万元 定性指标
到期置换债务
本金发行登记
服务费用

时效指标
专项债务还本时限 <= 10 年-月-日 定性指标 还本到期日
专项债务付息时限 <= 10 年-月-日 定性指标 付息到期日
专项债务服务费支付
时限

<= 10 年-月-日 定性指标 付费到期日

成本指标

专项债务成本率 <= 4.1 % 定性指标
当年实际付息
额/当年到期债
务本金额

专项债务还本率 <= 100 % 定性指标
当年实际还本
额/当年到期债
务本金额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专项债务风险等级 <= 橙 级 定性指标
债务风险等
级：红、橙、
黄、绿

专项债务化解率 >= 10 % 定性指标
当年专项债务
实际化解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 >= 80 % 定性指标 满意度评价值

      江川区投资补偿专
项资金

高新区管委会根据《玉溪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玉溪高新区龙泉园区一体化
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玉政发〔
2017〕31号）及《龙泉园区政府性
投资补偿协议》，对江川区政府拨付
3000万元政府性投资补偿，拓展高新
区发展空间。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计划金额 = 3000 万元 定性指标

计划对江川区
政府拨付3000
万元政府性投
资补偿。

质量指标

拨付率 = 100 % 定性指标
实际安排金额
100%拨付。

时效指标

拨付时间 <= 12 月 定性指标
年底前拨付资
金。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园区面积增加 = 30 平方公里 定性指标
园区面积增加
30平方公里以
上。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管委会满意度 >= 80 % 定性指标

通过调查，管
委会部门满意
度达80%以上。
满意度=满意人
数/调查人数。

      江滇路、江义街、
龙腾路道路建设专项资金

安排2023年度预算资金偿还龙泉园区
江滇路、江义街、龙腾路道路建设项
目建设资金2800万元形成的隐性债务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债务偿还数 <= 28000000 元 定性指标
到期债务本金
偿还数

质量指标

按期偿还金额 <= 28000000 元 定性指标
2022年需偿还
本金金额

时效指标

按期偿还债务率 >= 100 % 定性指标
实际偿还债务
数/计划偿还数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政府信用评价 <= 100 分 定性指标

信用评价60分
以下为风险，
60-69分为差，
70-89分为良
好，90分及以
上为优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 = 100 % 定量指标
债权人满意度
评价

    玉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国土规划建设局

      110KV哨坡变10KV高新智慧城I回工程项目专项资金

一、根据《高新区管委会2022年第二
十三次党工委会议纪要》、《融建集
团投资有限公司2022年第十二次总经
理办公会议纪要》文件要求，融建土
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建设单
位负责实施该通道建设；二、打通高
新智慧城I回地下电缆通道中的4处通
道，新建土建部分电缆埋管约3230米
。包含通道一抚仙路延长线长280
米，埋管2×4Φ 160。通道二抚仙路
延长线与腾霄路十字交叉口长50米，
埋管2×4Φ 160。通道三腾霄路北侧
、腾龙路长1200米，埋管3×4Φ 160
。通道四环山路、金水东路、龙潭路
长1700米，埋管3×4Φ 160。三、土
投公司需尽快启动前期工作，11月中
旬完成初步设计（含可行性研究报告
、工程概算编制）和施工图设计招标
工作，并于2022年12月底前完成施
工、监理、造价单位的招标工作。四
、设计方案需邀请玉溪电力设计院、
玉溪富康城置业有限公司参与现场踏
勘、施工图审查，确保通道方案的可
行性。五、招标方式根据高新区建设
工程有关招标政策上报审批后实施，
建设费用经第三方造价审计单位审定
后纳入到2023年预算。六、电缆通道
工程需在2023年春节收假后进场施
工，确保2023年3月竣工。2023年度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程数量 >= 1 个/标段 定性指标

反映工程设计
实现的功能数
量或工程的相
对独立单元的
数量。质量指标

竣工验收合格率 >= 80 % 定性指标

反映项目验收
情况。
竣工验收合格

率=（验收合格
单元工程数量/
完工单元工程
总数）×100%
。成本指标

工程单位建设成本 = 800 万元 定性指标

反映单位平米
数、公里数、
个数、亩数等
的平均成本。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综合使用率 >= 80 % 定性指标

反映设施建成
后的利用、使
用的情况。
综合使用率=
（投入使用的
基础建设工程
建设内容/完成
建设内容）
*100%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人群满意度 >= 80 % 定性指标

调查人群中对
设施建设或设
施运行的满意
度。
受益人群覆盖
率=（调查人群
中对设施建设
或设施运行的
人数/问卷调查

      新建输电线路工程（500kV雄关变至220kV坤天总降变）建设项目专项资金

根据新建输电线路工程（5000kV宁
州变至220kV坤天总降变）建设项目
施工总承包合同的实施方案。项目计
划总投资额约为9087万元，2023年7
月底完42.6km架空线路、111座铁
塔，共计造价6970万元，支付至合同
价款的80%，约5576万元，2023年8
月预计完成工程验收。监理、勘察费
、造价费、设计费及其他费用按清单
支付。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架空线路建设长度 <= 42600 米 定性指标 架空线路建设
长度

质量指标

架空线路合格率 >= 95 % 定性指标 架空线路合格
率空

成本指标

建设费用 <= 90870000 元 定性指标 架空线路建设
费用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建设周期 <= 7 月 定性指标 建设周期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企业满意度 >= 85 % 定性指标 企业满意度

      新建输电线路（220kV雄关变至110kV坤天总降变）建设项目专项资金

根据新建输电线路工程（220kV雄关
变至110kV坤天总降变）建设项目施
工总承包合同的实施方案。项目计划
总投资额约为2590万元，2022年12
月底完12.7km架空线路、32座双回
铁塔单回路架设，7座钢管杆单回路
架设，共计造价2059万元，支付至合
同价款的80%，约1647.2万元，2023
年2月预计完成工程验收。监理费用
支付按预付款30%、竣工验收支付进
度款60%；待工程项目竣工决算审计
完毕后支付到监理费结算价的100%。
监理服务费暂定价款＝基准价×
（100%－优惠率〈中标价〉）＝
47.1233万元×（100%－27.00%）
＝34.4万元。2022年预计支付30%监
理费，约34.4万元×30%＝10.32万
元。2023年支付70%监理费，约34.4
万元×70%＝24.08万元。造价费、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架空线路建设长度 <= 12700 米 定性指标 架空线路建设
长度

质量指标

架空线路合格率 >= 95 % 定性指标 架空线路合格
成本指标

建设费用 <= 22737940 元 定性指标 架空线路建设
费用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建设周期 <= 4 月 定性指标 建设周期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企业满意度 >= 85 % 定性指标 企业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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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地指标经费专项资金

为贯彻落实玉溪市产城融合发展规
划，落实“以产兴城、产城相融”的
发展战略，加快推进玉溪高新区从生
产性园区向综合性城市经济园区转
变，补充中心城区功能短板，配置完
善园区教育资源和公共服务配套设
施，按照“占多少，补多少”的原
则，由红塔区人民政府到元江县、普
洱市等地购买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以
解决“高新智慧城”项目8.6651公
顷的用地指标问题。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购买耕地占补平衡指
标数量

>= 80 % 定性指标
完成计划内耕
地占补平衡指
标购买

成本指标

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使
用费（水田）

<= 10 万元/亩 定性指标

耕地占补平衡
指标使用费
（水田）测算
成本为10万元/
亩

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使
用费（耕地）

<= 5 万元/亩 定性指标

耕地占补平衡
指标使用费
（耕地）测算
成本为5万元/
亩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受益人群覆盖率 >= 80 % 定性指标 受益人群覆盖
率不低于8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人群满意度 >= 80 % 定性指标 服务人群满意
度不低于80%

    玉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投资促进局

      云南烨阳新能源电
池15万吨纳米磷酸铁锂正
极材料项目补助资金

完成产品量2万吨，总投资5亿元，固
定资产投资3亿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产品量 >= 20000 吨 定性指标 完成产品量2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总投资 >= 5 亿元 定性指标 总投资5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 >= 3 亿元 定性指标 固定资产投资3
亿元

社会效益指标

用工 >= 70 人 定性指标 用工70人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 >= 80 % 定性指标 满意度80%
      亿纬锂能10GWh动
力储能电池项目补助资金

2023年总投资20亿元，固定资产投
资12亿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成厂房 = 50000 平方米 定性指标 建成厂房5万平
方米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总投资 >= 20 亿元 定性指标 总投资20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 >= 12 亿元 定性指标 固定资产投资
12亿元

社会效益指标

提供就业岗位 >= 50 人 定性指标 用工50人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投资企业满意度 >= 80 % 定性指标 满意度80%

      河北坤天20万吨电池负极材料生产项目补助资金年完成产品产量3.2万吨，总投资25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15亿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年完成产品产量 >= 32000 吨 定性指标 年完成产品产
量3.2万吨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总投资 >= 25 亿元 定性指标 总投资25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 >= 15 亿元 定性指标 固定资产投资
15亿元

社会效益指标

用工 >= 100 人 定性指标 用工100人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 >= 80 % 定性指标 满意度80%
    玉溪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产业发展
和科技创新局

      园区科技创新、产
学研平台建设奖励专项经
费

1.按照《玉溪高新区2022年第四次
主任办公会议纪要》，自2021年起至
2023年，连续三年给予玉溪沃森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研发费用10%的扶持，
每年上限不超过2000万元（含），本
部门预算支出1000万，其余1000万

从其他对口支出。
2.按照《中科（玉溪）创新园及中科
院绿色城市产业联盟（玉溪）联络办
事处合作协议》中平台运营服务需拨
付2022年尾款160万及2023年款项
140万计300万；
3.按照《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2022年科技创新工作会商任务分
解清单的通知》（玉政办通【2022】
25号文件，高新区2022年科技创新
工作会商涉及事项匹配1000万；
4.2023年年度指标：
①申报吸附无细胞百白破组分疫苗临
床试验批件获得受理率≥100%
②申报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临床试
验批件获得受理，并获得《临床试验
批件》达≥100%
③实现13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工艺优
化达≥100%
④促成科研院所与玉溪企业对接的科
技成果≥23项
⑤促成玉溪企业各类合作签约项目≥
8项
⑥促成组织各类活动举办≥5场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促成科技成果对接数 >= 23 项 定性指标

促成科研院所
与玉溪企业对
接的科技成果
数≥23项

促成合作签约项目数 >= 8 项 定性指标
促成玉溪企业
各类合作签约
项目≥8项

组织活动数量 >= 5 场 定性指标
促成组织各类
活动举办≥5项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 2 家 定性指标
指导培育高新
技术企业≥2家

质量指标

吸附无细胞百白破组
分疫苗临床试验批件
获得受理率

>= 100 % 定性指标

反映科技研究
项目完成质
量，申报吸附
无细胞百白破
组分疫苗临床
试验批件获得
受理达100%

取得临床试验批件 = 1 件 定性指标

申报重组新型
冠状病毒疫苗
临床试验批件
获得受理，并
获得临床试验
批件

13价肺炎球菌结合疫
苗工艺优化率

>= 100% % 定性指标

实现13价肺炎
球菌结合疫苗
工艺优化率达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受益人数 >= 20 人 定性指标

通过项目开展
收益人群，含
提高就业人数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 定性指标
通过项目开展
反映服务对象
满意度。

      项目前期工作专项
经费

项目前期工作经费，2023年经费支出
时效率≥90%；经费支出拨付率≥
92%；年度预计支出项目数≥7个项目
支出；成本支出≦1000万；社会服务
对象满意度≥9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支出项目数 = 7 个 定性指标
反映项目开工
数量，支出项
目数量为7项

时效指标

经费支出时效率 >= 90 % 定性指标

反映经费支出
效率，经费支
出时效率≥90
。

经费支出拨付率 >= 92 % 定性指标
反映经费拨付
数量，经费支
出拨付率≥92

成本指标

支出成本 <= 1000 万元 定性指标

反映项目前期
工作成本，支
出成本≤1000
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开展受益人群 >= 30 人 定性指标

反映项目开展
受益人群，包
括提高就业率
等。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 定性指标

通过项目的开
展符合社会公
众需求，对服
务对象满意度
综合评价得出
。

    玉溪高新区市政公用
事业管理局

      高新区东风南路环
岛拆除改造项目专项经费

按照2020年12月25日玉溪市委《关
于东风南路环岛拆除相关事宜专题研
究会议纪要》的要求，为提升和优化
高新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统设施，
改善和提高高新区整体人居环境，便
于广大市民的出行安全，按质按量按
期完成东风南路环岛拆除改造工程，
为市民打造生活宜居环境。依据《关
于高新区东风南路环岛拆除改造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玉高开委复
[2021]3号、玉溪高新区管委会《关
于高新区东风南路环岛拆除改造项目
初步设计的复》玉高开委复[2021]4
号及《高新区东风南路环岛拆除改造
建设工程EPC总承包合同》，项目投
资约1970万元，按4：3：3比例分三
年支付。2021年按40%比例已支付
650万元，2022年按30%已完成支付
487万元，2023年按30%比例应支付
余款572万元（以最终审计审定金额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拆除环岛数量 = 3 座 定性指标

《关于高新区
东风南路环岛
拆除改造项目
初步设计的批
复》（玉高开
委复[2021]4
号）及《建设
工程合同》

拆除改造面积 >= 10000 平方米 定性指标

《关于高新区
东风南路环岛
拆除改造项目
初步设计的批
复》（玉高开
委复[2021]4
号）及《建设
工程合同》

质量指标

按照国家现行质量标
准达标率

>= 95 % 定性指标
按《建设工程
合同》及工程
竣工验收资料

时效指标

按规定时限完成情况 >= 98 % 定性指标
按《建设工程
合同》及工程
竣工验收资料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和优化高新区道
路交通环境

>= 90 % 定性指标
按《建设工程
合同》及工程
竣工验收资料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市民满意度 >= 90 % 定性指标
市民满意度调
查问卷

      高新区亮化绿化提
升改造工程项目经费

按照市委市政府、巿城工委的工作要
求，确保玉溪市筹备云南省第十六届
运动会工作圆满完成，进一步提升玉
溪城市建设管理水平，营造一流的城
市环境，做美玉溪城市夜景，展现良
好的城市形象，推动高新区经济社会
发展，高新区制定了《玉溪高新区迎
接云南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工作实施方
案》，实施了高新区亮化绿化提升改
造工程，该工程合同暂定价为：
2103.08万元，已全部完工并竣工验
收，为缓解资金压力，工程款按
30%：30%：20%：20%分四年支付。
支付方式为：工程实施后，第一年支
付合同暂定价的30%；第二年竣工验
收后支付合同暂定价的30%；第三年
审计结算后支付审定价的20%；第四
年支付工程余款，2023年应拨付
2022年未付的款项及2023年按比例
应付款项合计1188.64万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筑物立面安装轮廓
灯

>= 8000 米 定性指标

依据《关于玉
溪高新区亮化
绿化提升改造
工程项目初步
设计的批复》
（玉高开委复
[2022]15号）
及《高新区亮
化绿化提升改
造工程建设工
程合同》实施
的相关内容。

安装鸟巢灯 >= 2000 个 定性指标

依据《关于玉
溪高新区亮化
绿化提升改造
工程项目初步
设计的批复》
（玉高开委复
[2022]15号）
及《高新区亮
化绿化提升改
造工程建设工
程合同》实施
的相关内容。

绿化及人行道改造面
积

>= 20000 平方米 定性指标

依据《关于玉
溪高新区亮化
绿化提升改造
工程项目初步
设计的批复》
（玉高开委复
[2022]15号）
及《高新区亮
化绿化提升改
造工程建设工
程合同》实施
的相关内容。

质量指标

工程安全事故发生率 = 0 次 定性指标
按《建设工程
合同》及工程
竣工验收资料

按照国家现行质量标
准达标率

>= 95 % 定性指标
按《建设工程
合同》及工程
竣工验收资料

时效指标

按规定时限完成情况 >= 98 % 定性指标
按《建设工程
合同》及工程
竣工验收资料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和优化高新区城
市环境，做美城市夜
景

>= 90 % 定性指标
按《建设工程
合同》及工程
竣工验收资料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 90 % 定性指标
市民满意度调
查问卷

      高新区城市绿化管
护专项经费

为进一步巩固国家园林城市成果，不
断提升高新区园林绿化管养水平，高
新区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通过政府采
购公开招标程序，按照国家园林城市
标准对玉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
绿化进行管护。绿化管护范围包括高
新区南片区和九龙片区共计48条
（段）市政道路的道路绿化，以及昆
磨高速生态屏障建设项目、南祥路节
点景观和东面山绿道、柴家大山、科
技公园等所有绿化。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高新区辖区内管护的
乔木

>= 42000 棵 定性指标
按照所划分的
标段范围进行
的统计

高新区辖区内管护的
绿篱、草坪等的面积

>= 28000 平方米 定性指标
按照所划分的
标段范围进行
的统计

质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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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病虫害率 <= 5 % 定性指标
按照玉溪高新
区园林绿化管
护及考核办法

时效指标
每月对绿化管护项目
定期考核

= 12 月 定性指标
每月考核结果
。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证树木存活率，使
城市环境质量显著改
善，居民生活质量进
一步提升，

>= 98 % 定性指标
符合国家园林
城市标准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 90 % 定性指标
符合国家家园
林城市标准

      高新区城市道路清
扫保洁管护专项经费

本项目为延续性项目。圆满完成对高
新区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市政道路及市
政设施进行清扫保洁。清扫保洁总面
积约161万平方米（含南片区和九龙
片区），共计48条（段）市政道路，
4条城郊结合部岔道，民营商贸城以
及旅游公厕及市政设施的保洁。分为
三个标段：一标段为南片区红塔大道
以南至星云路以北的范围，二标段为
南片区星云路以南至腾霄路以北的范
围，三标段为九龙片区所有道路。预
算项目经费约1503.71万元（含2022
年10月-12月道路清扫保洁费，环卫
工人社保据报实销）。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高新区辖区市政道路
清扫面积

>= 1610000 平方米 定性指标

依据《玉溪高
新区第五轮道
路清扫保洁管
护合同书》进
行测算，以最
终中标结果为
准。

高新区道路交通隔离
栏保洁长度

>= 11142 米 定性指标

依据《玉溪高
新区第五轮道
路清扫保洁管
护合同书》进
行测算，以最
终中标结果为
准。

高新区辖区信号灯保
洁数量

>= 149
万辆（架、
艘、列）

定性指标

依据《玉溪高
新区第五轮道
路清扫保洁管
护合同书》进
行测算，以最
终中标结果为
准。

高新区辖区道路交通
标志牌保洁数量

>= 637 块 定性指标

依据《玉溪高
新区第五轮道
路清扫保洁管
护合同书》进
行测算，以最
终中标结果为
准。

高新区公厕保洁座数 = 6 座 定性指标

依据《玉溪高
新区第五轮道
路清扫保洁管
护合同书》进
行测算，以最
终中标结果为
准。

质量指标

道路清扫及市政设施
保洁率

>= 98 % 定性指标

依据《玉溪高
新区第五轮道
路清扫保洁管
护合同书》进
行测算，以最
终中标结果为
准。

道路机械清扫率 >= 70 % 定性指标

依据《玉溪高
新区第五轮道
路清扫保洁管
护合同书》进
行测算，以最
终中标结果为
准。

道路洒水降尘覆盖率 >= 90 % 定性指标

依据《玉溪高
新区第五轮道
路清扫保洁管
护合同书》进
行测算，以最
终中标结果为
准。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就业人数 >= 373 人 定性指标

依据《玉溪高
新区第五轮道
路清扫保洁管
护合同书》进
行测算，以最
终中标结果为
准。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 90 % 定性指标
市民满意度调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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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工作 2023年工作重点及工作情况

转移支付 无

举借债务 无

预算绩效 逐步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全过程。

预备费 2023年度预备费为4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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